呼科字﹝2019﹞28号               签发人：张振民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度呼和浩特市

农业科技园区的通知

各旗县区、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切实发挥园区在我市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助力我市乡村振兴，现组织2019年度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园区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旗县区、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根据《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园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呼科字〔2017〕12 号）要求做好上报材料的遴选、审查和推荐工作。

二、申报单位具备《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园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中所规定的基本条件，并按要求编写申请材料，填写《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园区申报书》和信用承诺书，同时与附件材料一并装订成册，A4纸打印，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由所属地区科技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并正式行文后，将书面申报材料一式六份统一报送市科技局农村科技科，同时报送电子版。

三、各有关单位可在呼和浩特市科技信息网站（http://kjj.huhhot.gov.cn/）管理办法栏目中下载《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园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呼科字〔2017〕12 号）》及《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园区申报书》，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7月31日，每个地区限报2家，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刚强

联系电话：6621292邮箱：kjj2204@sina.com

地址：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内蒙古电商大厦901室

附件：1.2019年呼和浩特市年农业科技园区信息表（种植业）

          2.2019年呼和浩特市年农业科技园区基本信息表（养殖业）

          3.2019年呼和浩特市年农业科技园区基本信息表（休闲观光）
     4.信用承诺书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7月5日

附件1

2019年呼和浩特市年农业科技园区基本信息表（种植业）

	园区名称
	

	申报单位
	

	基本信息

	1.规划设计
	是否纳入旗县区产业发展计划，要求相对集中，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条件
	

	
	是否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土地使用相关政策
	

	2.运行机制
	投资建设主体
	

	
	管理机构、机制
	

	3.产业特色
	主导产业情况
	

	
	特色产业产值占园区总产值比重
	

	4.建设规模
	核心区、示范区面积
	

	5.综合效益
	辐射规模
	

	
	年培训农民人次
	

	
	带动农民人均增收（农民增收率=（园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所在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所在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100%）
	

	6.品牌建设
	是否实行标准化生产
	

	
	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认证数量
	

	
	是否实现秸秆实现全部无害化利用
	

	
	产品注册商标数量
	

	
	是否有电商服务功能 
	

	
	是否有物联网监测监控或其他智能控制系统
	

	
	是否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朔系统
	

	
	试验示范基地面积
	

	7.成果推广
	引进、试验、集成、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并示范、推广应用数量和面积
	

	8..创新创业
	良种覆盖率
	

	
	研发机构数量
	

	
	星创天地数量
	

	
	入驻（签约）科技特派员总数量
	

	
	园区孵化培育创新创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数
	

	9.产学研
	园区产学研合作数（与高校、科研院所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数）
	


附件2

2019年呼和浩特市年农业科技园区基本信息表（养殖业）

	园区名称
	 

	申报单位
	 


	基本信息

	1.规划设计
	是否纳入旗县区产业发展计划，要求相对集中，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条件
	

	
	是否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土地使用相关政策
	

	2.运行机制
	投资建设主体
	

	
	管理机构、机制
	

	3.产业特色
	主导产业情况
	

	
	特色产业产值占园区总产值比重
	

	4.建设规模
	养殖规模
	

	5.综合效益
	辐射规模
	

	
	环境保护
	园区生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是否实行无公害饲养
	

	
	年培训农民人次
	

	
	带动农民人均增收（农民增收率=（园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所在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所在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100%）
	

	6.品牌建设
	是否实行标准化生产
	

	
	国家规定的重大动物疫情情况
	

	
	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认证数量
	

	
	产品注册商标数量
	

	
	是否有电商服务功能 
	

	
	是否有物联网监测监控或其他智能控制系统
	

	
	是否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朔系统
	

	
	试验示范基地面积
	

	7.成果推广
	引进、试验、集成、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并示范、推广应用数量和产值
	

	8.创新创业
	良种覆盖率
	

	
	研发机构数量
	

	
	星创天地数量
	

	
	入驻（签约）科技特派员总数量
	

	
	园区孵化培育创新创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数
	

	9.产学研
	园区产学研合作数（与高校、科研院所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数）
	


附件3

2019年呼和浩特市年农业科技园区基本信息表（休闲观光）

	园区名称
	

	申报单位
	


	基本情况

	1.规划设计
	是否纳入旗县区产业发展计划，要求相对集中，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条件
	

	
	是否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土地使用相关政策
	

	2.运行机制
	投资建设主体
	

	
	管理机构、机制
	

	3.产业特色
	主导产业情况
	

	
	特色产业产值
	

	4.建设规模
	园区年产值
	

	
	年接待游客人（次）
	

	5.综合效益
	一二三产融合情况
	

	
	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年培训农民
	

	
	带动农民人均增收（农民增收率=（园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所在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所在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100%）
	

	6.品牌建设
	是否实行标准化生产
	

	
	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认证数量
	

	
	产品注册商标数量
	

	
	是否有电商服务功能 
	

	
	是否有物联网监测监控或其他智能控制系统
	

	
	是否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朔系统
	

	
	试验示范、展示基地面积
	

	7.成果推广
	引进、试验、集成、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并示范、推广应用数量、面积及产值
	

	8.创新创业
	良种覆盖率
	

	
	研发机构数量
	

	
	星创天地数量
	

	
	入驻（签约）科技特派员总数量
	

	
	园区孵化培育创新创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数
	

	9.产学研
	园区产学研合作数（与高校、科研院所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数）
	


附件4

信  用  承  诺  书

	园区名称
	

	申报单位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已认真阅读申报要求，自愿申报并郑重承诺：

1、 申报材料是在认真阅读理解《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园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管理制度基础上，按程序和规定编制的，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2、 积极为申报的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提供条件保障，按照申报书内明确的内容认真完成，并履行相关责任；

3、 在任何信用信息平台均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未列入“黑名单”、“异常经营名录”和“重点监督对象”等严重失信名单；

4、 在任何信用信息平台无行政处罚信息、失信判决裁决等负面信息；如有，现如实列出相关信息（处罚部门、时间、登载平台等信息，若必要另附纸）。
本单位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并承担因违法违纪和违反承诺行为而产生的任何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等不利后果。

	申报单位法人
	签字：

年  月  日
	经办人
	签字：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申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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